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第九屆「歷史文化推廣獎」
【活動簡章】
一、活動名稱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歷史文化推廣獎」競賽活動

二、競賽主題：
· 【地方與史蹟】
走訪臺灣各地史蹟，例如地方廟宇、歷史建築、遺址、碑刻等，以為創作元素與概念發想，呈現能代表地方性、歷史源流與在地故事的影像作品。
· 【歷史記憶】
透過個人或眾人的口述訪談，勾勒描繪出家族、社區或重要社會、政治事件的歷史記憶。
· 【動物史學】
近年來動物於影視、視覺藝術等領域紛紛以其他文化形式呈現，而人類對於動物的態度及福祉亦有時代變遷之歷史存在，歷史研究中的「動物轉向」已進入新史學之視野，請由動物為主題，呈現人類與動物所塑造和經歷的事件。

三、活動緣起
本系為全國第一所「應用歷史學」系所，以歷史做為專業基礎，輔以環境與區   域課程，並能積極往實用層面拓展，以達到學用合一，培養歷史應用專業人才之目的。爰此，本系努力將應用歷史學朝向更多元層面發展，除了強化本系課程內容及學習資源外，亦常態性辦理校內外演講活動及學術研討會，並鼓勵師生多多參與了解及相關活動，以期讓更多學生對「應用歷史」以及「跨領域」有更進一步    的互動與了解。

四、活動目的
第九屆「歷史文化推廣獎」競賽活動，希望讓本校學生對本系及「應用歷史」有更多的接觸與認識，活動主要目的為鼓勵學生將歷史文化與影像、數位動畫、圖文創作等結合，讓各系學生能發揮專業所學所長，並可以融入文化產業、觀光

導覽、社區營造、歷史記憶、時事趨勢及多媒體產業等元素厚植及提升學生所學專業技能，也能夠了解歷史多元應用的可能並呈現歷史文化之脈絡。
各屆「歷史文化推廣獎」將以不同主題，讓學生能夠針對主題進行思考及籌畫，本次競賽主題為「地方與史蹟」、「歷史記憶」及「動物史學」，希望透過本次    主題能成為學生未來與業界及社會大眾互動交流的方式，甚至成為人才培育、學
生就業與產學合作的多元媒合平台與管道。

五、參賽資格
（一）本校在學學生。
（二）參賽者需附上相關報名資料，可為一人或一組團隊，以團隊名義參賽者， 須詳列所有隊員詳細資料（請填寫報名表個人資料部分，如非本國國籍務請務必加註）。

六、獎項與獎金：
（一）首獎一名，獎金壹萬元
（二）貳獎一名，獎金伍仟元
（三）參獎一名，獎金參仟元
（四）佳作二名，獎金貮仟元
*以上各獎項得由委員決定從缺，或不足額錄取
***獎金由得獎人均分後，餘數逕行分配於作品報名表代表人


七、作品規格：
（一）作品請以競賽主題進行多媒體創作形式呈現。
（二）微電影、動畫等多媒體作品片長以 15 分鐘以內為原則，影片寬高比為 16： 9，解析度 720P 以上，音訊位元速率 256 kbps 以上，檔案並須配合轉出為MP4。
（三）所使用之圖案、文稿、肖像、影像、聲音、音樂及音效等素材，請使用自行創作，或使用【創用 CC 授權 http://creativecommons.tw/】，如使用其他版權素材請依著作權法取得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授權。
（四）作品繳交應包含報名表、授權書及作品光碟。
（五）每人或每組每類以一份作品為限，凡曾參加其他任何競賽入選受獎之作品

不得參加競賽。
（六）得獎作品需另提供原始規格檔案。

八、辦理時間
（一）活動辦理時間：112 年 8 月 01 日至 113 年 3 月 31 日
（二）作品募集時間：112 年 9 月 01 日至 113 年 2 月 19 日

九、執行單位
第九屆「歷史文化推廣獎」之行政公關等相關業務，由本系教師辦理之。

十、評選程序
（一）本獎分初審、決審二階段辦理。
（二）初審由核對應徵者資格與作品格式，凡格式不合者或資料欠缺者，本系得取消其應徵資格。
（三）決審之評審委員由應用歷史學系全系教師擔任。
（四）評選方式包含以下：
1. 創意設計（創意巧思、引發共鳴） 25%
2. 劇情掌握（故事結構、角色設計） 25%
3. 文化內涵（主題設定、題材來源） 25%
4. 技巧表現（運鏡角度、製作手法） 25%
多媒體組初審入圍作品得上傳網路空間，提供瀏覽位址交由決審委員評選，並在決審時播放觀賞。
（六）為維持本獎之品質，通過入圍作品，仍須由評審委員表決之，如委員認定未達標準者，得以從缺。
（七）決審現場公佈入選作品總分及名次，凡同分同名次，或有爭議者，由評審委員投票表決之。
（八）未盡事宜，本系可隨時更正公告之。

十一、投稿作品注意事項
（一）請書明真實姓名、就讀系級、學號、聯絡電話，附於作品封面之上。
（二）投稿作品須有指導老師及相關教育人士書名、並不可涉及抄襲、模仿、冒

用等相關情事，或已發表之作品，不得參與競賽，違反者一律取消入選資格，依規定懲處外，同時追回獎金、獎狀，並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參與競賽作品無論錄取與否，概不退還，請自留底稿。
（四）入選作品放置於本系網站或以其他方式推廣，本系擁有入選作品發表權。
（五）作品請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親交本校應用歷史學系辦公室。
（六）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創作者享有，著作財產權所有者應簽署著作財產權授權書，以非專屬、不限地域、時間、性質、方式與次數，無償授權國立    嘉義大學加以利用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公開發表、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演出、散布、出版發行與網路線上瀏覽下載，並   於必要時得編輯、修改、重製授權著作。
（七）參賽作品內非屬原創者之圖案、文稿、肖像、影像、聲音、音樂及音效等請依著作權法取得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授權，並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八）獲獎後六個月內如未提供完整授權資料及領據資料，視同得獎人放棄該作
品放棄得獎之資格、獎項及獎金；獎金由得獎人均分後，餘額分配於作品報名表代表人。
（九）符合前項受獎勵資格者，若未於受獎當學期註冊期限內完成註冊程序或退學、轉學者均不予獎勵。
（十）凡報名參賽者，即視為同意本活動各項內容及規定，若有未盡事宜，得由本系隨時更正公布之。

十二、聯絡方式
電 話 ：05-2263411 轉 2001
傳 真 ：05-2266540
地 址：62103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第九屆「歷史文化推廣獎」競賽活動
【  報名表 】

	★編號
	★記號部分由主辦單位填寫

	姓名
	
	學號
	

	系所
	
	年級
	

	代表人聯絡方式
	系所：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指導人士
	

	參加人數
	□個人	□團體，人數 	人（續填下表）

	競賽主題
	□地方與史蹟	□歷史記憶	□動物史學

	作品名稱
	

	




作品理念與劇情介紹
（300 字內）
	

	檢附資料
	□作品光碟1份
□著作財產權授權書

	★收件者
	
	★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
第九屆「歷史文化推廣獎」競賽活動
 (
★
外國籍人士請務必備註★
)【團體報名表】

	編號
	姓名
	學號
	系級
	連絡電話
	Email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歷史文化推廣獎」競賽活動授權書
本授權書授權之創作為本人／本團隊報名參加「歷史文化推廣獎」競賽活動之作品

作品名稱： 	

本人／本團隊報名參加「歷史文化推廣獎」競賽活動（以下稱本競賽），已詳閱各項辦法及參選規則，並同意授與主辦單位以下之相關權利：
一、 本人（團隊）擁有完全權利與權限簽署並履行此授權書，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要之第
三者同意與授權（如：非屬原創者之圖案、文稿、肖像、影像、聲音、音樂及音效…等版權授權）。若創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應由全體作者簽署本授權書。
二、 本人（團隊）同意不得運用同一創作參與其他類似徵選或競賽，保證參加徵件之創作為未曾公開發表、未曾參與其他競賽之原創作品，內容符合普遍級規定，無涉及仿冒、抄襲， 且本授權書資料與作品報名表件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並無侵害他人智慧
財產權、隱私權及其他權利之情事，若有侵害第三人之權利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並由立授權書人自負法律上之責任。
三、 本人（團隊）同意其具有著作財產權之創作全部，以非專屬、不限地域、時間、性質、方式與次數，無償授權國立嘉義大學加以利用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公開發表、公開展示、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演出、散布、出版發行與網路線上瀏覽下載，並於必要時得編輯、修改、重製授權著作。
四、 主辦單位保留本競賽參賽規則及各項辦法之修改權利，並有權更動入選者之數目，且不公開任何參賽者之得分成績，參賽者對評審結果不得異議。
五、 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性之授權，立授權書人對上述授權之內容仍保有著作權。本件授權不影響著作人對原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並得為其他之專屬授權。

此致
國立嘉義大學


授權書人：
	授權書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不足者請自行增列）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參賽作品使用之圖案、文稿、肖像、影像、聲音、音樂及音效等，若為非原創素材請依著作權法取得必要之第三者同意與授權，並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並於下表註明使用之素材來源。


	圖片

	圖片名稱
	攝影者/創作者
	圖庫版權商
	出版商
	授權形式

	
	
	
	
	

	
	
	
	
	

	
	
	
	
	

	
	
	
	
	

	
	
	
	
	

	
	
	
	
	

	（不足者請自行增列）




音樂

	名稱
	作詞者
	作曲者
	編曲者
	演唱人
	發行公司
	授權形式

	
	
	
	
	
	
	

	
	
	
	
	
	
	

	
	
	
	
	
	
	

	
	
	
	
	
	
	

	
	
	
	
	
	
	

	
	
	
	
	
	
	


（不足者請自行增列）
